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双鸭山国家税务局2017年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年

度报告 
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（以下简称《条

例》）的规定，双鸭山市国家税务局编制了 2017 年度政府信息公

开工作报告。本报告由基本工作情况，主动公开政府信息情况，

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，因政府信

息公开申请投诉举报、行政复议和提请行政诉讼的情况，政府信

息公开的收费和减免情况，存在的不足及下步打算等 6 部分组成。

本年报通过双鸭山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和双鸭山市国税局网站向社

会公开。如对本年报有疑问、意见和建议，请联系双鸭山市国家

税务局办公室，地址：双鸭山市尖山区九阳路 33 号，邮编：

155100，电话：0469-6100253，6100690。 

    一、基本工作情况 

    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双鸭山市国税局政务公开办公室作为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机构，在省国税局政务公开办和市政府政务公

开办的领导下开展工作，指定一名党组成员专门担任新闻发言人，

共同做好信息公开和新闻发布工作。下设政府信息公开工作专门

机构，并设置 2 人兼职从事政府信息公开工作。 

    （二）严格落实制度。双鸭山市国税局已建立《双鸭山市国

家税务局办事公开服务承诺制》《双鸭山市国家税务局一次性告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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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度》《双鸭山市国家税务局政务公开责任追究制度》等 10 项政

务公开制度，并严格遵守落实，确保政务公开工作规范化、制度

化。 

    （三）丰富公开载体。双鸭山市国税局主动公开的信息主要

通过双鸭山市人民政府网站、双鸭山市国税局网站向公众公开，

除通过外部网站主动公开信息的外，对部分重要的主动公开信息

通过报纸、电视、“两微一端”等媒体予以发布，对重大税收政策

的变动进行政策解读。该局以本单位互联网站为载体，及时更新

维护相关栏目，规范政府信息公开事项，充分发挥了国税部门网

站在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方面的平台作用，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形成

常态化。 

    二、主动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

    （一）公开数量 

2017 年，双鸭山市国税局结合总局、省局关于税务系统政

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有关要求，主动围绕中心工作和公众关切，加

强信息发布、解读和回应工作，不断增强政府信息公开实效。全

年共发布信息 334 条，其中：主动公开政府信息 72 条，通过政

府信息公开网站、双鸭山市国税局网站公开税收收入、政府采购、

人事任免、工作动态类信息 318 条，通过《双鸭山日报》发布政

策解读稿件、工作动态等各类信息 46 条。     

（二）公开形式 

    1．门户网站。公众通过双鸭山市政府信息公开网和黑龙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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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国税局网站双鸭山市国税局子站可查阅双鸭山市国税局公开的

政府信息。 

2．平面媒体。利用《双鸭山日报》对新的税收政策及时进

行通告。 

    三、依申请公开政府信息情况和不予公开政府信息的情况 

    2017 年，双鸭山市国税局未收到纳税人申请政府信息公开项

目。 

    四、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投诉举报、行政复议和提请行政诉讼

的情况 

    2017 年，双鸭山市国税局未发生因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投诉举

报、行政复议、提起行政诉讼的情况。该局针对今年关于“营改增”、

“金税三期”、税制改革及最新税收政策，专门在政府网站和《双

鸭山日报》发布通告，回应纳税人关切，宣传解读政策内容。   

    五、政府信息公开的收费和减免情况 

    2017 年，双鸭山市国税局未收取任何政府信息公开费用。   

    六、存在的问题及下一步打算 

    双鸭山市国税局政府信息公开工作存在的问题主要体现在对

政府信息公开工作还缺乏足够认识，缺乏有力支持；运用“互联网

＋”等媒体推广政府信息公开的水平还不高；缺乏与当地政府信息

公开部门主动沟通。2018 年，双鸭山市国税局将认真做好信息公

开和税收政策解读工作，进一步提高政府信息公开工作水平。加

强内部宣传。提高机关干部对政府信息公开工作的认识，激发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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部对信息公开工作的主动性。建立好公开台账。对政府信息公开

工作实施台账管理，提高信息公开质量，做好涉密审查，使工作

有迹可循，便于督办检查。深入基层调研，深入了解基层政府信

息公开现状，征求意见建议，以全系统为单位抓好政务公开工作。

不断加强与当地政务公开部门沟通联系，及时了解和改进工作存

在的不足，提升信息公开工作质效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双鸭山市国家税务局 

                2018 年 2 月 27 日 

 


